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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校院校外實習學生團體保險』
114年度作業手冊

履約期間：114年08月01日-115年7月31日
招標案號：LP5-114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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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保障計劃說明

●投保及加退保流程

●投保及加退保文件填寫說明

●理賠流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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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計畫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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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計劃說明
保障範圍：
凡非因疾病所引起的外來突發事故。(承保24小時)
例如：交通意外等事故(酒後駕車、自殺不予理賠)。

保障對象：
教育部所轄之各級公、私立大專校院具有學籍之校外實習學生(以記載於被保險
人名冊內者為限)。

履約期間：
自114年08月01日00時 至 115年07月31日24時止。

保險期間：
可投保一年、11個月、10個月、9個月、8個月、7個月、6個月、5個月、4個
月、3個月、2個月、1個月、1日(超過1日不滿1個月視為1個月)

投保人數：
每張保單最低投保人數為5人。
(一律採記名入單，如需印製團體保險卡，請於要保書上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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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計劃說明

項目 承保內容 保險額度

A 意外身故 200萬元

B 意外失能 依失能等級給付10萬 ~ 200萬元

C 意外傷害事故門診醫療 最高給付5萬元

D 意外傷害事故住院醫療 每日給付1,000元

C+D項目合計最高給付5萬元

保障內容：
單位：新臺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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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計劃說明
身故保險金：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遭受契約約定的意外傷害事故，自意外傷害事故發
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以內死亡者，本公司按該被保險人保險金額給付身故保險金。
但超過一百八十日死亡者，受益人若能證明被保險人之死亡與該意外傷害事故具
有因果關係者，不在此限。

失能保險金：
被保險人於本契約有效期間內遭受契約約定的意外傷害事故，自意外傷害事故發
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以內致成附表所列失能程度之一者，本公司給付失能保險金，
其金額按該表所列之給付比例計算。
但超過一百八十日致成失能者，受益人若能證明被保險人之失能與該意外傷害事
故具有因果關係者，不在此限。



7

7

失能程度與保險金給付表(節錄部分)

保障計劃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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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計劃說明
意外傷害事故門診醫療保險金：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遭受意外傷害事故，自意外傷害事故發生之日起一百
八十日內以全民健康保險之保險對象身分經醫院或診所以門診方式治療時，本公司
按該被保險人門診期間內所發生，且依全民健康保險規定其保險對象應自行負擔及
不屬全民健康保險給付範圍之費用核付「意外傷害事故門診醫療保險金」。

被保險人不以全民健康保險之保險對象身分門診治療；或前往不具有全民健康保險
之醫院或診所門診治療者，致各項醫療費用未經全民健康保險給付，本公司依被保
險人實際支付之費用之百分之六十五給付，但最高給付金額仍受前項之限制。

門診
係指被保險人經登記合格的醫院或診所診療，但不包含被保險人經醫師診斷其傷害
必須入住醫院，且正式辦理住院手續並確實在醫院接受診療者。

意外傷害事故住院醫療保險金：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遭受意外傷害事故，自意外傷害事故發生之日起一百
八十日以內住院治療時，每日給付新臺幣壹仟元「意外傷害事故住院醫療保險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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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計劃說明

保險費： 單位：新臺幣

投保月數 保險費

12個月 452

11個月 429

10個月 407

9個月 384

8個月 362

7個月 339

6個月 294

5個月 249

4個月 203

3個月 158

2個月 113

1個月 68

1日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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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及加退保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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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及加退保流程

1.找到新光產物官網，首頁上方的商品櫥窗，選擇團體傷害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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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及加退保流程

2.找到｢大專校院校外實習學生團體保險｣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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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請先閱讀重要公告，再進行投保及加退保作業。

投保及加退保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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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及加退保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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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文件填寫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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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文件填寫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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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保書範本

要保文件共有3頁

第1頁，共3頁
要保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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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文字部分皆為必填

若有保險卡需求請註明

投保文件填寫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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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兩處需要用印 *若有正副本需求請註明份數

要保單位可蓋系所章
負責人可蓋校長章或系主任章

投保文件填寫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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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保單位名稱需與要保書名稱一致

此處務必用印
要保單位可蓋系所章
負責人可蓋校長章或系主任章

投保文件填寫說明

第2頁，共3頁
保戶權益確認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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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文件填寫說明

第3頁，共3頁
實習生核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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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文件填寫說明

1.送件前請再次確認文件是否
都已備齊、用印。

2.可先提供匯款帳號及影本，
後續若有退費會以匯款方式
，直接匯入指定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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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文件填寫說明

紅字部分皆為必填，傳真號碼也需要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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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文件填寫說明

填寫完成後，共有三處需用印。

1.投保學校: 可蓋學校關防章或系所章。
2.校長(或職務代理人): 可蓋校長章或系主任章。
3.承辦人: 可與聯絡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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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字部分皆為必填
生日請統一使用民國年月日(YY/MM/DD)

範例:民國94年1月1日出生

正確:94/01/01

錯誤:94/1/1 、094/1/1 、 94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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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退保文件填寫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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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退保文件填寫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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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退保文件填寫說明

1.每月份加保及退保請於次月10日前送件至指定受理信箱。
2.保單號碼、要保單位、學生基本資料請務必填寫。
3.加保人員請填寫轉入日期，並以加保當月計算應收保險費。
4.退保人員請填寫喪失學籍日期，並以喪失學籍日次月計算應退保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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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退保文件填寫說明

1.若有退費請提供匯款帳戶及影本。
2.可蓋系所章，但需與投保時蓋的章一致。
3.可蓋校長章或系主任章。
4.聯絡人資訊請填寫。

*填寫及用印完成後，請將掃描檔及電子檔一並寄至受理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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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賠流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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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賠流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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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必填欄位已用*標註

2.立同意書人處請簽章
(※未成年人或受有監護宣告者，法
定代理人/監護人欄位請務必填妥。)

第1頁，共3頁



34

34

1.依申請的理賠項目檢附對應文件
2.請黏貼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第2頁，共3頁



35

35

第3頁，共3頁

填寫完畢後請將申請書及理賠應檢
附的文件寄至各區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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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有本國大專校院學籍身份者可承保，但需
檢附居留證號。

陸生或外籍學生是否可投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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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專案僅承保具大專校院身份之實習學生，
如交換學生非為實習學生，將不適用本專案。

交換學生是否可投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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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使用學校關防章或投保系所圓戳章，但章上
需有「學校名稱及系所名稱」，代表人章可蓋
校長章或系所主任章。

投保要保單位用印有無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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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至官網｢大專校院校外實習學生團體保險｣專
區查詢服務人員資訊。

 亦可來電詢問
(02)2507-5335#844 劉小姐
(02)2507-5335#899 吳小姐

要如何查詢服務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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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專案生效時固定為24時，若要求0時起保，可
自行塗改為0時，並於修改處用印確認即可。

 到期時則固定為24時不可修改。

要保書上生效時是否可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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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於「保期開始前1個工作日」將已用印的投
保文件寄至指定受理信箱。

需多久前須完成要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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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接受保險起保日距今60日以前之投保，若超過60
日則不受理。

例：今日為114/08/01，僅接受保險起保日60日以內。
(114/09/30前生效案件)

保險起保日是否有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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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到保單(批單)及收據後，需於保期開始30日
內完成保費繳納。

保費需於何時完成繳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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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虛擬帳號：950000+貴單位統一編號8碼

 超商繳費：保費501元~49,999元可使用超商繳費
條碼繳費。

繳費方式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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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疾病所引起的意外事故。

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的故意行為(自殺、自殘等)。

 犯罪行為。

 被保險人飲酒後駕(騎)車，其吐氣或血液所含酒精
成份超過道路交通法令規定標準者。

哪些事故是不能理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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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聆聽


